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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药监局
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

用药保障机制的通知
渝医保发〔2019〕7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

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社发局、市场监管局，万盛

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、卫生计生局、市场监管局：

为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高血压、糖尿病（以下简称“两病”）

患者医疗费用负担，国家医保局、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

家药监局印发了《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用药保

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医保发〔2019〕54 号，为落实国家要求，

现就完善我市城乡居民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相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，请各区县遵照执行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按照“保基本、可

持续、惠民生、推改革”的总体要求，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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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病”患者门诊用药保障为切入点，坚持“既尽力而为、又量

力而行”原则，探索完善门诊慢性病用药保障机制，增强基本医

保门诊保障能力，减轻患者门诊用药费用负担，不断提升人民群

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保障內容

（一）保障对象。凡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（以下

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并正常缴费、需要在门诊采取药物治疗且未

获得特殊疾病资格的“两病”患者，经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确诊

后可享受规定的待遇。

（二）用药范围。对“两病”患者门诊控制血压或控制血糖

的药物，按最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所列品种，优先选

用目录甲类药品，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，优先选用通过一致性

评价的品种，优先选用集中招标采购中选药品。

（三）保障水平。以二级及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为依托，

“两病”患者在二级及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符合用

药范围的控制血压、控制血糖药品费用由统筹基金支付，门诊医

药费不设报销起付线，实行按比例、限额的办法。二级及以下医

疗机构报销比例为 60%，年报销限额为 500元/年、病种、人。

（四）经办服务管理。“两病”患者门诊用药保障实行定标

准、定机构、定保障范围管理，申报程序、诊断管理等按现行的

门诊特殊疾病经办规程执行。对符合“两病”标准的，由区县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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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经办机构及时将参保人相关信息录入医保信息系统，不办理

“两病”就医凭证，参保人员凭社会保障卡就医。

1．“两病”标准。

将不符合重庆居民医保特殊疾病慢性病标准但仍需采取药

物治疗的“两病”患者纳入保障范围，享受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专

项待遇。经“两病”诊断医疗机构确诊需用药物治疗的一级高血

压低危组及继发性高血压患者为重庆市“两病”参保人员高血压

保障范围；需要药物治疗的糖尿病与重庆市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疾

病的糖尿病标准一致，按门诊特殊疾病政策执行。

2．定点机构。原则上“两病”参保人员按就近原则分别选

择 1 所二级医院和 1 所一级医院作为本人“两病”门诊用药定点

医疗机构，参保人员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一年内不变更，

如确需变更，应到区县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变更定点医疗机构手续。

参保人员在非“两病”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购药不享受“两病”门

诊用药报销政策。

3．报销范围。“两病”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的报

销的范围为最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直接用于降血

糖、降血压的治疗性药品。参保人员使用 “两病”病种以外的

药品的，不享受“两病”门诊用药报销政策。

4．费用结算。“两病”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仅需支

付按规定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，统筹基金支付部分由医保经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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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月结算；长期异地居住的“两病”参保人员，

经异地就医备案后，在医疗机构发生的“两病”门诊费用按异地

就医政策执行，不能即时结算的，由参保人员先行垫付，再到参

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。

（五）与特殊疾病、门诊统筹政策衔接。已按照重庆市门诊

特殊疾病政策办理了门诊特殊疾病的高血压、糖尿病患者，继续

享受门诊特殊疾病保障待遇，与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待遇不重

复享受。“两病”患者因病情加重符合门诊特殊疾病标准的，按

门诊特殊疾病政策规定进行鉴定后享受相关待遇。“两病”门诊

用药人员与门诊统筹待遇不同时享受。

三、配套改革措施

（一）完善支付标准，合理确定支付政策。对“两病”用药

按通用名合理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并动态调整。积极推进药品集中

带量采购工作，以量换价、招采合一，对列入带量采购范围内的

药品，根据集中采购中标价格确定同通用名药品的支付标准。根

据“两病”参保患者就医和用药分布，逐步探索按人头、按病种

付费。

（二）保障药品供应和使用。各有关部门要确保药品质量和

供应，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选药品，不得以费用控制、

药占比、医疗机构用药品种规格数量要求、药事委员会审定等为

由影响中选药品的供应保障与合理使用。逐步可探索第三方配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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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。完善“两病”门诊用药长处方制度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;

要避免重复开药，防止滥用。

（三）规范管理服务。完善医保定点服务协议，将“两病”

门诊用药保障服务纳入协议管理。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，落

实基层医疗机构和全科医师责任，加强“两病”患者健康教育和

健康管理，提高群众防治疾病健康意识。探索“两病”异地门诊

药品费用直接结算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压实责任，确保待遇落实。各区县要高度重视“两病”

门诊用药保障工作，加强统筹协调，指导督促本地区医保定点医

疗机构于 2019年 11月起开始实施，确保参保群众年内享受待遇。

（二）细化分工，加强协同配合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要积极

会同相关部门做好“两病”患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，加强对各区

县的指导，密切督查工作进展和规范。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“两

病”用药保障有关工作，按规定加强基金监管和保障所需工作经

费。卫生健康部门要做好“两病”患者的健康管理，加强医疗服

务行为监管，进一步健全完善“两病”用药指南和规范，规范诊

疗行为，确保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合理使用。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

负责做好“两病”用药一致性评价和生产、流通、配送等环节的

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，用好管好基金。要健全监督举报、智能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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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、信用管理等机制，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，加强对虚假住院、

挂床住院等违规行为的监管，引导住院率回归合理水平。各部门

要各尽其责，密切配合，通力协作，及时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，

总结推广经验做法，不断完善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机制建设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药监局

2019 年 10 月 30日


